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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无偿献血优待用血返还政策

济宁市目前执行的优待用血报销制度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、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>办法》《济宁市血液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第31号令）《医疗机构病例管理规定》（卫医法[2002]193号）及《济宁市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用血费用报销工作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凡在我市参加无偿献血的公民可以享受以下优待有血权利：无偿献血的公民终身享受无限量免费用血。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配偶父母、子女配偶因伤病医疗用血时，可免费享受与其无偿献血等量的医疗用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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